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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书




甲方（发包人）：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承包人）：                                

签  定  地  点：甘肃嘉峪关市

签  定  时  间：      年   月   日
宏博新材料板坯顶渣改制剂采购技术规格书

甲方（发包人）：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承包人）：                                
甲、乙双方通过公开招标就酒钢集团宏博新材料板坯顶渣改制剂采购达成如下技术规格书：
一、供货范围、供货时间及施工要求
1.物资名称：宏博新材料板坯顶渣改制剂采购。
2.期限：至2026年12月31日。
二、技术条件
1.板坯精炼改制剂参考适用钢种：板坯Q235系列、Q355系列、容器、中碳钢、风电风塔等系列钢种；方坯高脱氧焊丝焊条钢等钢种；其他特殊工艺条件及特殊试验钢。
2.物理指标：产品结构为固体，粒度为直径φ5-50mm球体，超出上下限比例不得超过5%。
3.化学成份：具体理化指标参照下表：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3]主要化学成分
	Al+Al2O3
	Al2O3
	SiO2
	H2O

	标准（%）
	≥65
	≥65
	≤6
	≤2.0


4.包装：吨袋，防潮包装，单重1000±50kg，吨袋内手投袋包装，每小袋10kg左右。包装袋必须有相应的产品名称、生产日期、产品用途类别。
5.板坯精炼改制剂本身无受潮结块、无异物、粒度均匀，使用化渣效果良好。
6.每批次到货，产品应提供相应质保书。
7.产品保质期： 一年。
8.乙方供应的物料必须是经甲方试验合格的，若供应的物料变更采购渠道或产品质量、包装等发生变化需征得甲方同意并经过试用合格，符合技术要求才能批量供货。
9.在产品使用过程中，乙方必须按照甲方提供的技术要求提供所需的产品，如果乙方为甲方提供的产品与产品描述不符或者不能满足现场正产生产时，甲方将终止使用并通知乙方，乙方须在3个工作日内到甲方确认处理。由双方进行现场确认，若经共同确认后认定由于乙方生产制作等其他原因而产生的质量问题，甲方将终止使用且按照违约责任追究条款。
三、违约责任
1.在正常的使用工艺工况条件下，经双方确认因乙方产品质量问题未达到产品保证值的，必须在结算过程中按照按质论价标准处理，导致发生各类安全、生产、质量事故的，乙方赔偿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2.乙方供应的物料，由甲方评价，依据技术规格书相关条款进行扣量处理，乙方对甲方抽检结果存在异议时，由甲乙双方共同抽样送检，乙方也可以委托第三方具备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复样检测。
3.考核条款
（1）由于包装袋质量问题吊运过程出现吊装带断裂，考核5000元/次（按当期招标价格折量扣除）。
（2）包装袋（吨袋）内没有防潮措施，考核3000元/每袋（按当期招标价格折量扣除）。
[bookmark: _GoBack]（3）包装袋内检查有破布、玻璃等杂物，考核3000元/次（按当期招标价格折量扣除）。 
四、服务承诺
1.乙方售前服务：
（1）主动进行技术交流
（2）向需方提交一份质量保证书。
（3）乙方在物料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2.乙方售后服务：
（1）提供产品使用过程中的质量、技术跟踪服务。
（2）配合甲方进行质量异议的处理分析。
五、其它
根据现场物料保供及使用情况双方协商确定
六、争议处理
1.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2.甲乙双方发生争议时可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可依法向合同签订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3.本规格书一式三份，甲方两份、乙方一份。
4.本规格书书作为合同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甲、乙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与主合同同时生效。
5.若                 公司不能中标，则本技术规格书自动失效，双方互不承担任何责任。
6.本规格书内容经由甲乙双方于202 年  月  日通过          方式商定。
7.甲乙双方应当就签订本协议的相关事宜保密，不得将签订主体、时间、内容等信息透露给其他第三人。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宏博新材料公司          
        

工程师：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202 年  月  日	                         20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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